	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案

	文书编号
	（湘衡）应急罚〔2026〕执法-3号

	文书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

	企业名称
	湖南标辰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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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1月16日

	公示期限
	一年

	违法事实
及证据

	2025年8月24日，该公司在承包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小包装厂厂房五楼屋面的风机雨棚平台实施防水项目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1万元。经衡阳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并经衡阳市人民政府批复，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该公司是该起事故的责任单位。 经进一步调查核实，该公司主要存在以下行为：一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二是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上述违法行为主要证据有：
  证据一：该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证明该公司是合法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且法定代表人为邓正筠。
证据二：《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衡应急【2025】50 号）1 份，证明该公司于 2025年 8 月 24 日在湘衡盐化公司进行项目施工时发生了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证据三：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1 份，证明市政府对事故调查组提交的《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原则上同意，且同意本局依法依规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罚。
证据四：《关于鸡公吊机是否属于特种设备的说明》，证明“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一般起重伤害事故”中所使用的简易吊机（鸡公吊）不是特种设备，处罚主体符合法定职权。
证据五：该公司提供的《小包屋面防水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湘衡盐化公司的小包屋面防水项目由该公司承包。
证据六：该公司提供的《项目经理委托书》及《小包屋面防水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詹浩为小包屋面防水项目的项目经理。
证据七：该公司提供的《湖南标辰建设有限公司驻湘衡项目人员清单表》，证明詹浩、谭晓平和死者连志华为该公司从业人员。
证据八：该公司提供的《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小包装厂屋面防水项目 8.24 事故应急处理简述》、《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连志华工亡赔偿协议》、《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清单》，证明 2025 年 8 月 24 日发生事故造成 1 人（连志华）死亡。
证据九：邓正筠、詹浩、谭晓平、张达昀共4 人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证明被询问人员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且身份合法。
证据十：邓正筠、詹浩、张达昀 3 人询问笔录各 1 份，均由被询问人签字捺印确认，证明该公司上述违法行为及事实存在。

	处罚依据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处罚结果
	处罚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550000.00元）罚款。

	执法部门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